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0〕28号
申请人：晋江市陈埭镇***鞋厂，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

经营者：刘*兵，男，汉族，1976年10月8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开县岳溪镇。

被申请人：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晋江市世纪大道党校对面福盛路工商大楼。 

法定代表人：叶荣聪，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晋市监强[2020]04-48号），于2020年10月1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晋市监强[2020]04-48号）。

申请人称：一、在注册商标“CONTOUR AR*H”申请注册前，申请人已在鞋底上善意连续地使用该标志，构成在先使用，申请人有权继续在原商品上使用该标志。案涉“CONTOUR AR*H”商标的国际分类是25类（服装鞋帽），其申请注册的时间是2018年5月14日，而在此日期前，申请人已在生产销售的编织凉鞋的鞋底上使用该标志，当时申请人对其他人是否使用该标志并不知情，使用该标志并非基于不正当竞争。申请人在案涉“CONTOUR AR*H”商标被注册之前在生产销售的编织凉鞋鞋底上使用该标志的行为属于在先使用，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申请人有权继续在原商品上使用该标志。二、申请人销售的是整体性凉鞋，并非只卖鞋底，不会使消费者造成欺诈或误认。从申请人销售的凉鞋图片上看体现的是凉鞋的材质、外观，颜色、搭配，舒适度等整体特质，与鞋底上“CONTOUR AR*H”注册商标没有关系。消费者购买案涉凉鞋，主要是看中案涉凉鞋的外观、质量、舒适度等特质，并非因有“CONTOUR AR*H”注册商标而购买，且鞋底“CONTOUR AR*H”标志非常小，购买案涉凉鞋的消费者根本不会注意到鞋底字母写的是什么，不会引起消费者的误认。三、“CONTOUR AR*H”商标注册时间短，并未被广大消费者所知悉，申请人在案涉凉鞋鞋底标记“CONTOUR AR*H”字母不会对“CONTOUR AR*H”商标的所有人造成损失。“CONTOUR AR*H”商标于2018年5月14日申请注册，2019年1月13日初审公告，2019年4月14日注册公告，商标注册完成至今距离时间短，且其也并非驰名商标，也没有为广大消费者所知悉，因此该商标并没有很大的广告效用，价值低。申请人虽在案涉凉鞋鞋底标记“CONTOUR AR*H”字母，但消费者并非冲着标有“CONTOUR AR*H”注册商标的鞋底而购买案涉凉鞋，因此并没有对“CONTOUR AR*H”商标的所有人造成损失。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CONTOUR AR*H”为基恩公司在我国注册的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25类:鞋（脚上的穿着物）等，商标注册号：30873468，专用期限：2019年4月14日起至2029年4月13日止。“FLEX ZO*E”为基恩公司在我国注册的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25类:鞋（脚上的穿着物）等，商标注册号：30873469，专用期限：2019年8月21日起至2029年8月20日止。2020年9月17日，被申请人收到基恩公司（代理人为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的投诉请求书(收文号990号)及商标侵权纠纷处理证据清单材料，投诉晋江市陈埭镇***鞋厂制造、销售的产品存在侵犯其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020年9月25日，根据投诉请求书线索，被申请人前往申请人位于晋江市陈埭镇江头村前进路北216号的生产场所进行检查，在成品区现场检查发现鞋底处标有“CONTOUR AR*H”商标标识和“FLEX ZO*E”商标标识的编织凉鞋，经清点共计1685双。经现场查询计算机系统，申请人开设在阿里巴巴网店（店名：晋江市陈埭镇***鞋厂）销售后台，该款产品在当事人网店销售价格为每双62元。基恩公司（代理人为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当场出具鉴定证明，认定基恩公司从未授权申请人在被查获地点生产、销售或者储存有关产品，上述产品系假冒产品。申请人现场能够提供营业执照，但无法提供使用上述注册商标的相关授权委托手续及相关合法证明材料，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根据上述已有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四）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申请人据此对涉案鞋底处标有“CONTOUR AR*H”商标标识和“FLEX ZO*E”商标标识编织凉鞋1685双实施扣押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二、被申请人实施扣押强制措施行为程序合法。基于申请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2020年9月25日，在申请人在场配合的情况下，经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报经分管领导批准，由两名执法人员依法实施强制措施。现场清点涉案财物，制作《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0-04-48号），当场开具《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晋市监强字(2020) 04-48号），当场告知申请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上述财物清单及强制措施决定书经申请人签字确认后当场送达申请人。当场制作现场笔录，同时对实施强制措施的过程拍照录像，将录像的内容刻录成光盘保存。整个实施强制措施的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三条等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合法。
 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4日，美国基恩公司（KEEN,INC）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别申请注册了“CONTOUR AR*H”商标和“FLEX ZO*E”商标，并分别于2019年4月14日和2019年8月21日获准注册，核定商品均为第25类项下的鞋（脚上的穿着物），注册号分别为308734*8、308734*9，商标专用权期限分别为2019年4月14日至2029年4月13日、2019年8月21日至2029年8月20日。2019年9月17日，基恩公司委托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申请人制造、销售的产品侵犯基恩公司享有的“CONTOUR AR*H”和“FLEX ZO*E”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请求依法查处申请人的侵权行为。2020年9月25日，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前往申请人位于晋江市陈埭镇江头村前进路北216号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现场发现有一批凉鞋的鞋底标有“CONTOUR AR*H”和“FLEX ZO*E”的商标标识，共计1685双。经被申请人查询申请人在阿里巴巴网站开设的网店晋江市陈埭镇***鞋厂销售后台，该款产品在申请人上述网店的销售价格为人民币62元/双。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出具证明，证实基恩公司未授权申请人在被查获地点生产、销售或者储存使用“CONTOUR AR*H”和“FLEX ZO*E”商标标识的上述产品。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鞋、服装、箱包的加工，其无法提供使用上述注册商标的相关授权委托手续及相关合法证明材料。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晋市监强[2020]04-48号）、微信聊天记录、网店销售记录、案件来源登记表、立案审批表、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检查照片、计算机数据提存笔录及网页截图、申请强制措施有关事项审批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财物清单及送达回执、行政执法全过程录音录像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鉴定证明、授权委托书、商标档案及公告、投诉请求书材料、延长强制措施决定书、审批表及送达回执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四）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申请人作为本案的执法主体适格，申请人未经基恩公司授权而在其销售的凉鞋鞋底使用“CONTOUR AR*H”和“FLEX ZO*E”商标标识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的规定，被申请人依据上述规定对申请人案涉商品实施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无不当。被申请人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前依法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由两名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当场向申请人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告知申请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听取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上述财物清单及强制措施决定书经申请人签字确认后送达，并制作了现场笔录，被申请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晋市监强[2020]04-48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晋市监强[2020]04-48号）。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晋江市人民政府

202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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